
優化通訊截取措施  健全權利保障制度——《通訊

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簡介  

上月，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通過《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

案。制定該法律不僅是完善國家安全配套法制的其中一環，更是強化執法

能力、加強權利保障、維護公共安全的重要舉措。 

電話監聽作為一種法定獲取證據的方法，一直在偵查嚴重犯罪或特定

犯罪上發揮關鍵作用。但是，由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第 172 條至 175 條

規範的電話監聽制度，自 1997 年生效並沿用至今已超過二十四年，從未

修改，隨着科技不斷發展、革新，當前的通訊技術和人們對通訊工具的使

用習慣都有所改變，同時，澳門社會和經濟發展迅速，治安形勢高度複雜

化、跨境化、高科技化，特別是國家安全形勢越趨嚴峻，現行制度已不合

時宜，對刑事警察機關調查犯罪和舉證、保障公共安全構成嚴峻挑戰，急

須完善。 

為此，特區政府在 2012 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典》時，提出修訂電話

監聽制度，當時有法律意見指出應循單行法立法作出規管，以免因通訊科

技不斷發展而要頻頻修改法典。特區政府吸納有關意見並進行深入研究分

析，從而定出《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框架及方向，並於 2018

年下半年進行公開諮詢，充分聽取了司法機關、法律界人士、廉政公署、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澳門各大學法學院、電信業界等專業人士以及公眾

的意見，諮詢期間再就公眾特別關注個別議題致函司法機關及法律界詢問

意見，並持續澄清公眾對法案的疑問和誤解，最大程度凝聚共識；諮詢結

果表明，專業界別和公眾普遍贊成立法方向和內容。特區政府廣泛吸納並

深入研究所得意見，完善法案文本，於去年提交立法會審議。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除了確保刑事偵查工作的有效性，

更進一步完善對居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維持原有電話監聽制度中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重罪原則、

必要性原則、合法性原則、適度原則、最後手段原則。 

二、通訊截取制度將維持原制度中僅可由法官審批的規定，不設行政

授權，不能事後追認，是全球眾多同類制度中屬最嚴格的事前審批制度。

在執行上一如既往，刑事警察機關只有獲得法官書面批示方可依照批示進

行通訊截取，而電信營運商等也只會在取得法官批示同意才配合刑事警察

機關截取通訊的要求，最大程度減少出現不當截取的可能性，最大程度保

障居民的通訊自由和秘密。 

三、加強司法機關的事中監察，包括增加法官可隨時要求刑事警察機

關提交相關的筆錄、報告書或資料的規定，關於通訊截取實施期間的有關

規定也更加清晰明確。 

四、新設“通知”規定，在通訊截取結束後，如法官認定通訊的截取

屬不正當，應向因此受損害的人作出通知。 

五、增設專門罪狀，明確規定刑事警察機關、電信營運者、網絡通訊

服務提供者或其工作人員未經法官命令或許可作出通訊截取，任何人如違

反保密義務將資料洩露他人，又或將透過通訊截取獲得的資料用作其他用

途，均予以刑事處罰。 

另一方面，正如前述，現行電話監聽制度設於二十四年前，是基於當

時的通訊技術、社會背景、犯罪形勢，惟二十多年來從未修改，其中部份

規定與當前實際情況脫節，反而窒礙了刑事偵查。《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

制度》法案總結了刑偵實務經驗，結合當前實際情況，對適用罪行、截取

方法和配套規定等進行了必要的完善： 

一、法案建議增加可適用通訊截取措施的罪行，將包括危害國家安

全、恐怖主義等嚴重犯罪納入適用範圍，讓刑事警察機關得以藉通訊截取



調查這些危害性大、隱蔽性強的犯罪，更好地保障國家安全及地區安全。

除此之外，法案將個別除通訊截取外難以獲取證據的犯罪，例如電腦犯

罪、透過電信實施的部份罪行納入適用範圍，以確保刑事警察機關在窮盡

其他偵查手段均不奏效時，仍能藉通訊截取有效偵查相關犯罪。 

二、因應目前通訊科技發展和通訊模式變化，與時並進規範通訊截取

的方法和內容，並參照原制度設立具一定前瞻性的“延伸”規定。 

三、鑑於通訊截取的實施必須賴以電信營運商、網絡通訊服務提供者

的配合，法案建議訂定相關合作和保存義務。 

總結而言，隨着國家安全形勢加速複雜化、犯罪形勢日益隱蔽化，特

別是即時通訊和加密通訊已普遍應用到犯罪活動之中，建立與時俱進的通

訊截取制度已具有一定迫切性。特區政府期望透過制定《通訊截取及保障

法律制度》，完善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制和執行機制，加強遏止嚴重犯罪

和高科技犯罪，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另一方面不斷優化制度，制定更嚴

謹、明確的事前審批、事中監督、事後處置制度，力求在打擊犯罪和保障

基本權利間取得適當平衡，為居民基本權利構建更佳保障。 

 


